附件
市（州）、县（市、区）2023年度拟开展

评比达标表彰项目
一、贵阳市10项

（一）以贵阳市委、贵阳市人民政府名义开展“贵阳贵安信访维稳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二）以贵阳市委、贵阳市人民政府名义开展“贵阳贵安‘全国文明城市巩固提升’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三）以南明区委、南明区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南明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四）以花溪区委、花溪区人民政府名义开展“花溪区教育工作先进集体、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评选表彰
（五）以白云区委、白云区人民政府名义开展“白云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六）以观山湖区委、观山湖区人民政府名义开展“观山湖区优化营商环境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七）以清镇市委、清镇市人民政府名义开展“清镇市第39个教师节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八）以修文县委、修文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修文县新时代先进典型”评选表彰
（九）以息烽县委、息烽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息烽县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先进班集体、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评选表彰
（十）以开阳县委、开阳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开阳县2023年法治政府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二、遵义市13项

（一）以遵义市委、遵义市人民政府名义开展“争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评选表彰
（二）以遵义市委、遵义市人民政府名义开展“遵义市征兵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三）以红花岗区委、红花岗区人民政府名义开展“红花岗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四）以汇川区委、汇川区人民政府名义开展“汇川区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五）以播州区委、播州区人民政府名义开展“播州区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五区’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六）以仁怀市委、仁怀市人民政府名义开展“仁怀市第一届市长质量奖”评选表彰

（七）以赤水市委、赤水市人民政府名义开展“赤水市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教育工作者”
（八）以习水县委、习水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习水县2023年应急值守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九）以绥阳县委、绥阳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绥阳县2023年‘新时代、新征程、新担当、新作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十）以余庆县委、余庆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余庆县2023年粮食生产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十一）以务川自治县委、务川自治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务川自治县卫生健康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
（十二）以正安县委、正安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2023年度正安县政协工作先进典型”评选表彰
（十三）以凤冈县委、凤冈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2023年度平安凤冈建设”评选表彰
三、六盘水市4项

（一）以六盘水市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六盘水市食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二）以六盘水市委、六盘水市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六盘水市信访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三）以盘州市人民政府名义开展“盘州市突出贡献人才、优秀人才服务专员和人才工作先进集体”评选表彰
（四）以水城区人民政府名义开展“水城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四、安顺市9项

（一）以安顺市委、安顺市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安顺市‘稳就业 保民生’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
（二）以安顺市委、安顺市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安顺市2023年度三八红旗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评选表彰
（三）以西秀区委、西秀区人民政府名义开展“西秀区五一劳动”评选表彰
（四）以平坝区委、平坝区人民政府名义开展“‘五区平坝’建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五）以普定县委、普定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平安普定’建设先进”评选表彰
（六）以镇宁县委、镇宁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平安镇宁’建设先进”评选表彰
（七）以关岭县委、关岭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关岭自治县2023年教师节”评选表彰
（八）以紫云自治县委、紫云自治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紫云自治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评选表彰
（九）以经开区党工委、经开区管委会名义开展“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2023年度教师节”评选表彰
五、毕节市11项

（一）以毕节市委、毕节市人民政府名义开展“毕节市2023年共青团及志愿服务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二）以毕节市委、毕节市人民政府名义开展“毕节市2023年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三）以七星关区委、七星关区人民政府名义开展“七星关区2023年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四）以大方县委、大方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大方县2023年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五）以黔西市委、黔西市人民政府名义开展“黔西市2023年卫健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六）以金沙县委、金沙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金沙县2023年推动高质量发展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七）以织金县委、织金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织金县2023年乡村振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八）以纳雍县委、纳雍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纳雍县2023年少年先锋队工作”评选表彰

（九）以威宁县委、威宁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2023年乡村振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十）以赫章县委、赫章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赫章县2023年平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十一）以百里杜鹃党工委、百里杜鹃管委会名义开展“百里杜鹃管理区2023年乡村振兴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六、铜仁市11项

（一）以铜仁市委、铜仁市人民政府名义开展“2020-2022年度平安铜仁建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二）以铜仁市人民政府、铜仁军分区名义开展“铜仁市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三）以碧江区委、碧江区人民政府名义开展“碧江区卫生健康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四）以万山区委、万山区人民政府名义开展“万山优秀人才”评选表彰
（五）以松桃县委、松桃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松桃苗族自治县卫生健康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六）以玉屏县委、玉屏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玉屏侗族自治县‘箫笛名都·侗听玉屏’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七）以江口县委、江口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江口县第一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
（八）以石阡县委、石阡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石阡县护士节、医师节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九）以印江县委、印江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第二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
（十）以思南县委、思南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平安思南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十一）以德江县委、德江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德江县优秀文艺工作者”评选表彰

七、黔东南州18项
（一）以黔东南州委、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名义开展“黔东南州首届‘突出贡献人才奖’”评选表彰
（二）以黔东南州委、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名义开展“黔东南州2023年项目建设攻坚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三）以凯里市委、凯里市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凯里市优秀民营企业和优秀民营企业家”评选表彰

（四）以丹寨县委、丹寨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丹寨县人才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五）以麻江县委、麻江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麻江县乡村振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六）以黄平县委、黄平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黄平县‘四好农村路’创建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七）以施秉县委、施秉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施秉县五一劳动奖、工人先锋号和施秉工匠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八）以镇远县委、镇远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镇远县‘四化’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九）以岑巩县委、岑巩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岑巩县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
（十）以三穗县委、三穗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三穗县乡村振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十一）以天柱县委、天柱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天柱县平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十二）以锦屏县委、锦屏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锦屏县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
（十三）以黎平县委、黎平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黎平县‘四化’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十四）以从江县委、从江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从江县卫生健康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十五）以榕江县委、榕江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榕江县深化‘榕易’品牌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十六）以雷山县委、雷山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雷山县乡村振兴暨四新四化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十七）以台江县委、台江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台江县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十八）以剑河县委、剑河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剑河县平安剑河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八、黔南州14项

（一）以黔南州委、黔南州人民政府名义开展“援助黔南州帮扶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二）以黔南州委、黔南州人民政府名义开展“黔南州见义勇为模范（模范群体）、先进个人（群体）”评选表彰

（三）以都匀市委、都匀市人民政府名义开展“都匀市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四）以福泉市委、福泉市人民政府名义开展“福泉市推动高质量发展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五）以瓮安县委、瓮安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平安瓮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六）以贵定县委、贵定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2022年度‘贵定榜样’”评选表彰
（七）以龙里县委、龙里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龙里县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八）以惠水县委、惠水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惠水县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九）以长顺县委、长顺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长顺县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十）以独山县委、独山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独山县2023年教育工作先进集体、优秀班主任、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十一）以三都县委、三都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三都水族自治县推动高质量发展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十二）以荔波县委、荔波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平安荔波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十三）以平塘县委、平塘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平塘县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十四）以罗甸县委、罗甸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罗甸县乡村振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九、黔西南州10项

（一）以黔西南州委、黔西南州人民政府名义开展“黔西南州人才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二）以黔西南州委、黔西南州人民政府名义开展“黔西南州乡村振兴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三）以兴义市委、兴义市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兴义市文明单位、文明镇、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模范”评选表彰

（四）以兴仁市委、兴仁市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兴仁市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五）以安龙县委、安龙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安龙县2023年度文明单位、文明镇、文明村、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模范”评选表彰
（六）以贞丰县委、贞丰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贞丰县2023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七）以普安县委、普安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普安县卫生健康工作先进集体和优秀医务工作者”评选表彰
（八）以晴隆县委、晴隆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晴隆县2023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九）以册亨县委、册亨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册亨县2023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十）以望谟县委、望谟县人民政府名义开展“望谟县卫生健康工作先进集体和优秀医务工作者”评选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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